屏東縣潮和國民小學110學年度模範生選拔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本學期行事曆
2、 本校縣模範生選舉辦法。
2、 目的：
1、 培養學生民主法治觀念，具備民主法治素養。
2、 推舉與表揚各班足為楷模之同學，以作為學習之典範。
3、 實施日期：自111年3月7日至111年3月11日止。
4、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5、 實施方式及流程：
1、 鎮代表、縣代表模範生：
（1） 由六年級各班推選出一位候選人，為準鎮代表模範生。各班候選人由各班採選舉方式產生。
（2） 縣代表模範生由全校師生採投票方式，最高票者為縣代表模範生，接受縣政府表揚，該班則遞補一位鎮代表模範生（遞補方式由該班討論決定之）。
（3） 縣代表模範生選舉由訓育組依學籍名冊製作選舉人名冊，選舉人持印章（請向導師索取）至投票處領票圈選。
（4） 縣代表模範生選舉日程如下：
1. 準鎮代表模範生：111年3月2日(三)前由六年級各班產生，並將名單送至訓育組。
2. [bookmark: _GoBack]候選人號次抽籤：111年3月4日（五）前完成並公布選舉公報。
3. [bookmark: _gjdgxs]競選活動期：自111年3月7日(一)至111年3月10日(四)止。
4. 自我推薦發表會：111年3月7日（一）上午8:00起，依候選人號次輪流，每人以五分鐘為限。
5. 投票時間：111年3月11（五）上午8：30至11：30止。
6. 開票時間：111年3月11日（五）下午1：00，於會議室舉行，開票完畢確認無誤後，隨即由校長宣佈當選名單。
2、 校代表模範生、家長會代表模範生：
（1） 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模範生由各班經班級選舉產生。
（2） 模範生資格比照本校縣模範生選舉辦法，需具備以下資格：
1. 日常生活成績甲(含)以上。
2. 七大領域平均成績乙(含)以上
3. 能孝敬長輩、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及兄弟姊妹。
（3） 各班模範生名單請於111年3月11日下班前填寫模範生推薦表送交訓育組。〈請導師以電子檔寄永豐信箱yutaka@chhps.ptc.edu.tw〉
6、 獎勵：
1、 縣代表模範生接受縣政府表揚。
2、 鎮代表模範生接受鎮公所表揚。
3、 校代表與家長會代表模範生接受學校表揚。
7、 義務：
1、 縣代表與鎮代表模範生於下一學期至少需認養低年級班級作志工服務，服務內容與時間則與認養之班級導師協商；另對於全校性的活動則接受訓導處指派擔任服務性工作。
2、 校代表與家長會代表模範生需負責該班級服務性工作，服務內容與時間則與班級導師協商。
8、 經費來源：由學校與家長會籌措經費辦理。
9、 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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